屏東縣103年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

書寫本土我的愛-家鄉故事繪本創作與徵選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
(1)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（市）推動國民中小本土教育要點。

(2) 屏東縣政府103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實施計畫。
2、 目標：
(1) 透過師生共同創作，增進學習效能的互動及關懷。
(2) 提升學校閱讀教學的藝術創作能力及美學欣賞的素養。
(3) 運用圖文的書寫與繪製，同時活化學生的創意思考。
(4) 運用圖文的書寫與繪製，同時活化學生的創意思考。
(5) 整理、紀錄、創作在地生活文化經驗與故事，提升人文素養與生活創意。
(6) 激發在地故事的創作力，啟發圖像運用多元媒材，呈現孩子對於家鄉景致的觀察與紀錄，創造出具有特色的圖畫故事繪本。
3、 辦理單位：
(1)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(2)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
(3) 承辦單位：屏東縣光春國小
4、 實施內容
(1) 辦理項目：

1、 家鄉故事繪本創作課程工作坊教師研習。

2、 教師指導學生進行家鄉故事創作。

3、 創作發表：教師協同學生進行創作作品發表。

(2) 辦理時間：103.07.～103.11

1、 創作課程工作坊研習：103年7月3、4日上午8:40~16:30。

2、 教師指導學生進行家鄉故事繪本創作：103年9月~10月。
3、 創作發表：103年11月12日下午13:30~16:30 

(3) 參加對象：全縣教師50人。
(4) 活動地點：屏東縣光春國小視聽教室。

(5) 報名方式：
1、 現職教師請至本縣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
2、 請珍惜研習機會與資源，報名參加者請準時出席，全程參與本研習者核發研習時數15小時。
5、 課程內容：
(1) 創作課程工作坊：
1、 103年7月3、4日上午9:00~16:30。
2、 課程表：授課方式採分組教學
	日期
	時間
	課程內容
	講師
	備註

	七月三日(星期四)
	08:40~09:00
	報到
	光春國小團隊
	

	
	09:00~09:10
	始業說明
	教育處長官
	

	
	09:10~10:00
	故事啊故事—感動元素
	盧彥芬執行長
林秀英校長
	帶家鄉照片或物件

	
	10:10~11:00
	故事地圖—發現家鄉故事
	盧彥芬執行長
林秀英校長
	家鄉故事發想

	
	11:10~12:00
	故事發想、角色設計、故事撰寫
	盧彥芬執行長
林秀英校長
	繪本故事創作

	
	12:00~13:30
	午膳、午休
	光春國小團隊
	

	
	13:30~14:20
	故事發想、角色設計、故事撰寫
	盧彥芬執行長
林秀英校長
	繪本故事創作

	
	14:30~15:20
	故事腳本初稿
	盧彥芬執行長
林秀英校長
	故事腳本討論修正

	
	15:30~16:20
	
	
	

	
	16:20~
	賦歸
	
	

	七月四日(星期五)
	08:50~09:10
	報到
	光春國小團隊
	

	
	09:10~12;00
	圖書與文字的邂逅─

淺談繪本
	任秀玲老師

溫昇泓主任
	

	
	12:00~13:30
	午膳、午休
	光春國小團隊
	

	
	13:30~16:20
	圖書與文字的邂逅─

實作
	任秀玲老師

溫昇泓主任
	

	
	16:20~
	賦歸
	
	


3、 師資介紹：

(1)、 盧彥芬：財團法人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（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）。
(2)、 林秀英：餉潭國小校長。
(3)、 任秀玲老師：光春國小教師（曾任屏東縣國教輔導團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員，國家圖書館論文研究獎助金得主）。
(4)、 溫昇泓主任：以栗國小主任（曾任屏東縣國教輔導團藝術與人文領域主任輔導員）。
4、 .參加課程者以學校單位團隊報名參加，請務必參加說明會，且非必要請勿缺席。
(2) 教師指導學生進行家鄉故事創作：

1、 創作時間：103年9月~10月。

2、 繳件時間：103年11月7日前繳交電子檔稿件至chuyl.abc@msa.hinet.net光春國小祝玉麟校長信箱。

3、 稿件請以掃描或是數位相片繳交。

(3) 創作發表：教師協同學生進行創作作品發表。

1、 時間：103年11月12日下午13:30~16:30。（作品過多時，則改為11月15（六）日全天舉行）

2、 發表方式：以學生為發表人，教師協助發表，每校以20分鐘內。（含評審委員詢答）

3、 發表會流程：

	時間
	課程內容
	講師
	備註

	13:10~13:30
	報到
	光春國小團隊
	

	13:30~16:20
	發表
	評審委員
	

	16:20~16:40
	評審委員講評
	教育處長官
	

	16:40~
	賦歸
	
	


6、 評審原則：

1、 評選準則：
(1)、 以教師指導學生創作為主，需對自己家鄉的文化特色充分瞭解，願意將家鄉特色以圖畫書的方式呈現參加。
(2)、 以呈現家鄉故事的特色與家鄉傳承的精神。
2、 徵選機制：由主辦學校聘請相關人士擔任評審委員於發表會時進行公開評選。
3、 經決審獲得前三名及入選佳作之家鄉故事繪本，將於由主辦單位頒發獎狀，獎勵方式如下（每件作品指導者以3人為限）：

	獎項
	指導者(每人)

敘獎額度
	獎勵名額(件)
	參賽學生

	第1~3名
	嘉獎2次
	各1名
	獎狀乙祯

	入選佳作
	嘉獎1次
	若干(依教授評選意見而定)
	


7、 發表出版：

(1) 經評審委員遴選後入選10件作品後，得由縣政府依補助經費情形補助出版經費，含成果發表與相關的課程需要。
(2) 補助經費包括：出版、成果展覽文宣印刷、繪本製作相關費用。
(3) 成果發表：新書發表會暨原畫展
8、 認證： 

(1) 共同注意事項：請學員務必全程參與，請假時數超過6小時，不核予研習時數。
(2) 完成本次研習之指導創作並發表之教師，核實給予研習時數。
9、 經費來源：「教育部103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計畫」補助經費，經費概算如概算表。
10、 獎勵：辦理本項計畫有功之學校，依據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辦
理敘獎。
11、 本計劃經呈報縣府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